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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工程勘察院因天杭州至富阳城际铁路
附属配套工程地质勘察需要进行施工，计划开挖
320 国道机动车道 343 平方米（长 1 米，宽 1 米，共
343处），非机动车道17平方米（长1米，宽1米，共
17处）、人行道10平方米（长1米，宽1米，共10处）；
美院南街机动车道 3 平方米（长 1 米，宽 1 米，共 3
处）；转塘路机动车道2平方米（长1米，宽1米，共2
处）。共 375 处，375 平方米，工期 100 天。期限为
2017年5月26日——2017年9月1日。

项目建设单位：浙江省工程勘察院；项目施工
单位：浙江省工程勘察院。

施工期间给广大群众的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和支持。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6月26日

临时挖掘道路公示

姓名：陈强（杭州市西湖区陈武果品
店）；联系地址：西湖区文二西路38号。

你因超出门窗外墙从事经营活动一
案，本机关已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西城
法罚字[2017]第0000955号《履行行政决定
催告书》，该《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内容如
下：本机关于2016年10月26日向你（单位）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西城法罚字[2016]
第11029757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
行本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
民过河过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1.缴纳罚款壹佰元整以及加处的罚款。

逾期未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你（单位）在收
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
（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
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
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
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
送达。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公告送
达。此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7年6月26日

送达公告

杭州古荡湾股份经济合作
社因门头更换需要进行修复施
工，计划占用塘苗路人行道（长
度 50 米，宽 2 米，面积 100 平方
米）。工期30天。期限为2017年
6月8日——2017年7月7日。

项目建设单位：杭州古荡湾
股份经济合作社；项目施工单
位：杭州古荡湾股份经济合作
社。

施工期间给广大群众的出
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和支
持。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6月26日

临时占道公示
杭州晟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因文一路地下通道工程电力需要
进行施工，计划开挖教工路人行
道 672 平方米（长 448 米，宽 1.5
米，共5处），工期15天。期限为
2017年6月22日——2017年7月
6日。

项目建设单位：杭州晟文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施工单位：
浙江城源电力承装工程有限公
司。

施工期间给广大群众的出行
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和支持。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6月26日

临时挖掘道路公示
杭州市市政公用建设开发公司因天目

山路提升改造02标段项目勘探需要进行施
工，计划开挖天目山路机动车道2.75平方米
（长0.5米，宽0.5米，共11处），辅道37.5平方
米（长 0.5 米，宽 0.5 米，共 150 处）、人行道
12.5平方米（长0.5米，宽0.5米，共50处），共
211处，总面积52.75平方米，工期40天。期
限为2017年5月20日——2017年6月28日。

项目建设单位：杭州市市政公用建设开
发公司；项目施工单位：杭州市勘测设计研
究院。

施工期间给广大群众的出行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和支持。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6月26日

临时挖掘道路公示
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天杭州地

铁3号线一期工程地质勘察需要进行施工，
计划开挖留和路机动车道111.36平方米（长
1.2米，宽0.8米，共116处），非机动车道48平
方米（长 1.2 米，宽 0.8 米，共 50 处）、人行道
79.68平方米（长1.2米，宽0.8米，共83处），共
249处，总面积239.04平方米，工期50天。期
限为2017年6月13日——2017年8月1日。

项目建设单位：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项目施工单位：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施工期间给广大群众的出行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和支持。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6月26日

临时挖掘道路公示
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天杭州地

铁3号线一期工程地质勘察需要进行施工，
计划开挖天目山路机动车道24平方米（长1.2
米，宽0.8米，共25处），非机动车道2.88平方
米（长 1.2 米，宽 0.8 米，共 3 处）、人行道 6.72
平方米（长1.2米，宽0.8米，共7处），共35处，
总面积33.6平方米，工期30天。期限为2017
年6月23日——2017年7月22日。

项目建设单位：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项目施工单位：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施工期间给广大群众的出行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和支持。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6月26日

临时挖掘道路公示

杭州索尚品牌策划有限公
司因门头更换需要进行修复施
工，计划占用曙光路人行道（长
度 15 米，宽 1.6 米，面积 24 平方
米）。期限为 2017 年 6 月 1 日
——2017年7月30日。

项目建设单位：杭州索尚品
牌策划有限公司；项目施工单
位：杭州索尚品牌策划有限公
司。

施工期间给广大群众的出
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和支
持。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6月26日

临时占道公示
浙江省工程物探勘察院因天目山路提升

改造01标段（杭徽高速杭州西收费站--花坞
路）勘探需要进行施工，计划开挖天目山路机
动车道 68 平方米（长 0.8 米，宽 0.5 米，共 170
处），非机动车道10.8平方米（长0.8米，宽0.5
米，共27处）、人行道6.8平方米（长0.8米，宽
0.5 米，共 17 处），共 214 处，总面积 85.6 平方
米，工期50天。期限为2017年6月22日——
2017年8月11日。

项目建设单位：浙江省工程勘察院；项目
施工单位：浙江省工程勘察院。

施工期间给广大群众的出行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和支持。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6月26日

临时挖掘道路公示
浙江省工程物探勘察院因杭州地铁 3

号线一期工程天目山路项目勘探需要进行
施工，计划开挖天目山路机动车道24.5平方
米（长 0.5 米，宽 0.5 米，共 98 处），非机动车
道7平方米（长0.5米，宽0.5米，共28处）、人
行道 3.25 平方米（长 0.5 米，宽 0.5 米，共 13
处），共139处，总面积34.75平方米，工期60
天。期限为 2017 年 5 月 18 日——2017 年 7
月16日。

项目建设单位：浙江省工程物探勘察
院；项目施工单位：浙江省工程物探勘察院。

施工期间给广大群众的出行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和支持。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6月26日

临时挖掘道路公示
浙江省省直物业管理中

心因瓦砖脱落需要进行修复
施工，计划占用宝石一路人行
道（长度 90 米，宽 2 米，面积
180平方米）。期限为2017年6
月1日——2017年7月30日。

项目建设单位：浙江省省
直物业管理中心；项目施工单
位：浙江省省直同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施工期间给广大群众的
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和
支持。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6月26日

临时占道公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拥有的
浙江万吉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债权总金额为
人民币计4074.63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本金3993.86万
元，利息人民80.77万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5月10日，之后的
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

资者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
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
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3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全额付款。竞价日期为2017年6月29

日10时至2017年6月3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起拍价1666万元，保证金400万元，增价幅度5万元。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

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
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俞程程 联系电话：0571-88935604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8楼8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6月26日

浙江万吉工贸有限公司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6月26日

（2017）浙0281民催22号
本院于2017年4月5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东莞

市圣伍杰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
其遗失的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签发的号码为
4020005128695907 号、票面金额为 96300 元、出票人
宁波浩嘉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斯泰尔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持票人东莞市圣伍杰精密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6月19
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东莞市圣伍杰精密五金制品有
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4020005128695907 号、票面金
额为96300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东莞市圣伍
杰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
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546号

陈礼信、宋素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
05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
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47号

周宏光、周仕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3 民初 5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06号

温州佐米时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道华
与被告肖光鹏、温州佐米时装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
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
初40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418号

龙启林：本院受理原告姬朝余与被告龙启林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
初14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210号

郭献若：本院已受理原告庄杰师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623号

周丽娜：本院受理原告朱春飞与被告周丽娜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 时整在本院
大门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叶建兵、方赛玲、施孝希：本院对原告浙江乐清
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叶建
兵、方赛玲、施孝希、潘巨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
民初97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258号

黄建国：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华信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和钱志伟、周翠玲、钱亦文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0月
9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宏平、杨彩三：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陈委、叶万绿、陈宏
平、杨彩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11816 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7644号

赵永发（330419197903162618）：本院受理原
告钟洪伟与被告赵永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6)
浙 0483 民初 7644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赵永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钟洪
伟货款 208035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208035 为基
数，自 2016 年 10 月 1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规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4421
元，由被告赵永发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100号

谢伟斌、沈斌：本院受理原告方爱梅诉你们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
告知手册（民事）、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13号

王伟强、闵忠英、吴新花、简学成、蔡新妹：本院
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德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伟强、闵忠英、吴新花、简学成、蔡新妹小额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502民初81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35号

陈锦根：本院受理原告方火荧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27号

李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沈美玲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33号

柳孟楚：本院受理原告胥丽英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727号

缪会中：本院受理原告罗绍莲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198号

邵文元：本院受理原告汤小光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888号

沈辉：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先达服装辅料商
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17号

吴汉军：本院受理原告徐永根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820号

徐卫华、郑瑞芳：本院受理原告陈红平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331号

杨和兴、吴月凤：本院受理的原告盛根富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
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织里
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280号

朱战友：本院受理原告沈永祥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7464号

林乃新：本院受理原告王旭阳与被告林乃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02民初746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905号

黄士勇：本院受理原告邹明江与被告黄士勇建
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原告提出撤诉申请，本
院（2016）浙0502民初6905号民事裁定书已准许原告
撤回对你的起诉。因无法采用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埭溪法庭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880号

黄士勇：本院受理原告曹阿小与被告黄士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原告提出撤诉申请，本院（2016）
浙0502民初6880号民事裁定书已准许原告撤回对你
的起诉。因无法采用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埭溪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7013号

刘国庆：本院受理原告陈荣强、何丽琴与被告
吴荣芳、张根娣、李晓晶、吴青、刘国庆生命权、健
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 0502 民初 7013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82号

盛建璋：本院受理原告熊方生与被告盛建璋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6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